
 
 

客户委托结算授权函 

 

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司”）： 

鉴于我司与贵司签署了《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特约商户业务合

作协议》，我司与贵司又分别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称

“服务商”）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以上协议约定由贵司为我司提供支付服务，

由服务商为我司提供平台系统服务，负责与贵司系统相连接，便于我司通过服

务商的系统向贵司发送委托结算指令。基于上述合作事宜，我司作出如下授权

和承诺： 

1. 我司确认在贵司开通委托结算服务，授权贵司依据我司与服务商预先约定

好的分配规则，或我司通过服务商系统向贵司发送的指令将我司的待结算资金结

算至我司账户以及我司指定的服务商账户。 

2. 我司承诺服务商向贵司发送的所有指令均得到我司的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支付交易指令、委托结算指令、电子签约指令等）均为我司真实意思表示，贵司

仅对及时准确的执行服务商系统发送的指令负责，因指令分配比例有争议、指令

信息错误、服务商擅自发起指令、服务商篡改指令等非贵司过错引发的一切争议

均与贵司无关，由我司自行与服务商协商解决。 

    3. 我司承诺与服务商的合作真实、合法、合规，贵司有权随时向我司调取合

作关系证明、合作协议等证明材料，否则贵司有权拒绝提供委托结算服务。 

4. 我司承诺仅将委托结算服务用于我司与服务商已签订合作协议中的相关

场景，若我司将委托结算服务用于约定之外的其他场景，贵司有权随时终止提供

委托结算服务，由此而产生的所有风险和责任由我司承担，若因此造成贵司损失

的，我司愿意承担一切赔偿。 

    5. 我司承诺在使用委托结算服务过程中，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如有更改（包括

但不限于变更、增加、注销等情形时），应提前 5 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贵司，

并按贵司规定的程序办理有关手续，否则由此发生的损失和风险由我司承担。 

6. 我司通过委托结算功能每笔分配至服务商的资金最高为该笔交易金额的

__________%，具体分配比例以指令内容和/或固定比例为准，且指令中的分配比

例与固定比例均不得高于该最高值。贵司有权拒绝执行超出此比例的委托结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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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并不承担相应责任。 

7. 我司与服务商之间的任何纠纷，由我司与服务商自行协商解决，与贵司无

关。 

8. 贵司根据本授权函进行的操作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司自行承担。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年0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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